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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美联和集团（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盐建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完美联和集团（山西）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完美联和集团（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盐建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岚县普明镇贯家庄村村西，项目占地面积13333.33m2。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10条生产线，年生产环保盐壁材2万吨，盐砖600万块，新建钢结构厂房、砖混结构办公室、砖混结构员工宿舍、配套生产设备，环保消防等设施。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5.2%；根据《报告表》结论及审查意见，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二、本工程建设过程中，你单位要对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与设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严格执行报告表中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版）、《关于加强建筑施工扬尘排污费核定征收工作的通知》（晋环发[2010]136号）相关要求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六个百分百”措施。
2、落实水污染防治管理。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由污水管网收集，经化粪池处理后暂存，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不得随意外排。

3、做好固体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严格执行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首先考虑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按当地部门的要求送至指定地点集中处置；生活垃圾由建设单位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4、各类噪声污染源要严格落实消音、隔声等降噪和减振措施，厂房周围加强绿化，设置绿化隔离带，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三、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你单位应按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危险废物应急处置措施。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监察大队负责。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
                                 2021年9月7日

